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 

《２００９年稅務（修訂）（第３號）條例草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二讀《２００９年稅務（修訂）（第３號）條例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２００９年稅務（修訂）（第３號）條例草案》，以修訂《稅

務條例》，讓香港在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中可採用國際最新的資料交換標準。 
 
  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一般都載有資料交換條文，以便締約雙方進行與執

行協定有關的資料交換。現時香港在協定中所採用的資料交換條文，以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一九九五年稅收協定範本為藍本。根據該版本，如另一

締約地區向香港索取資料，而香港稅務局在處理本地稅務事宜方面不需要有關資

料，則稅務局可拒絕收集和提供該項資料。不過，現時大部分經濟體系都已採用

經合組織二○○四年版本的資料交換條文。這個版本的條文訂明，締約一方不能

以另一方所索取的資料與本土稅務事宜無關，而拒絕收集和提供所索取的資料。 
 
  礙於現行《稅務條例》的限制，稅務局只有在與徵收本地稅項有關的情況下，

才可收集稅務資料，因此香港未能採用經合組織二○○四年版本的資料交換條

文。稅務局在資料搜集權力方面所受的法律限制，一直成為我們在商討協定過程

中的主要障礙。這個限制窒礙了我們商討協定的進展，減少了可能與我們締約的

貿易伙伴數目。 
 
  有見及此，經二○○五年及二○○八年兩輪的諮詢後，財政司司長在二○○

九至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公布，政府會在今年年中之前提出修例建議，令香

港的資料交換安排與國際標準接軌。這次建議修訂《稅務條例》中的有關條文，

讓稅務局即使在沒有本地稅務利益的情況下，也可以應締約伙伴因本身稅務事宜

提出的要求，收集和披露納稅人的資料。 
 
  「避稅港」的問題在今年四月份召開的二十國領導人峰會上備受關注，而我

們已透過不同渠道向外國政府解釋香港的簡單及透明稅制。與此同時，我們很高

興得悉經合組織的稅務政策及行政中心總裁五月初在報章發表文章，讚揚香港致

力符合稅務透明化及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同時也清楚指出根據經合組織的準

則，香港並不是「避稅港」。如香港可採用經合組織二○○四年資料交換條文，

相信可進一步向國際社會證明香港絕非「避稅港」，並避免國際社會對香港稅制

的透明度產生負面印象，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甚至導致其他經濟

體系向香港施加制裁。 



 

 

 
  考慮到各界的意見，在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中採用經合組織二○○四年

版本的資料交換條文時，我們會採取慎密的保障措施。我們會透過協定條文、特

定附屬法例，以及稅務局的行政程序三個層面保障納稅人的私隱、知情權和所交

換資料的保密性。有關措施的詳細建議已載列於我們提交立法會的參考資料摘

要。 
 
  我希望立法會盡快審議及通過《２００９年稅務（修訂）（第３號）條例草

案》，促進香港擴大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網絡，並進一步顯示香港支持稅務

透明化的決心，絕對不是「避稅港」。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